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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教學助理實施要點 

100年 4月 12日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100年 6月 28日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8月 30日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0月 18日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1月 3日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6月 19日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7月 8日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9月 8日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6月 28日 105學年第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1月 16日 107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6月 5日 107 學年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修正 

 

一、 目的 

為培育學生溝通、教學、領導等實務能力，學生經由擔任教學助理，接受教師

指導與精進學習，同時強化學生學習綜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 定義 

本要點教學助理（Teaching Assistant，簡稱 TA），係指本校在學學生配合課程需

要，在授課教師指導下，進行課程準備、課堂協助及課後輔導之教學相關工作。

另教師不得要求教學助理處理與課程無關之行政庶務及個人研究等工作，且不

可代教師授課，如有違反將撤銷該課程補助。 

三、 教學助理類別 

(一) 課程教學助理：觀摩教師授課，帶領學生進行實驗、討論、練習、協助

教師準備上課資料、維護課程教學平台、課後輔導等事項由具課業輔導

能力之在校生擔任，或以同儕學習方式加強課業學習或寫作指導等，協

助學生提高學習成效之教學助理，認定為課程教學助理。 

(二) 數位教學助理：協助製作專業/實務課程錄製教材影片及後製，於翻轉教

學應用。 

(三) 補救教學助理：協助學習成效不佳之大學部學生及本校國際學生於課後

加強課業與授課老師共同研議輔導內容，同時需提供補救輔導紀錄。 

(四) 同儕課業輔導助理：為促進學生學習動機，以同儕學習方式進行弱勢學

生、運動員學生、學習落後或有特殊學習需求之學生加強課業學習、寫

作指導或特定主題等輔導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四、 教學助理資格 

(一) 課程教學助理：經授課教師推薦為大三以上學生或獲得該課程學分學生

（含碩、博士生），惟不得為該堂課修課學生。 

(二) 數位教學助理：具備基礎拍攝與剪輯實務，使用攝影機之基礎及剪輯軟

體之基礎，學期末須繳交數位教材相關成果。 

(三) 補救教學助理：凡授課教師推薦該類課程成績優異(需備推薦函)、具課業

輔導能力、良好溝通表達能力，並能與授課老師密切聯繫之在校學生。 

(四) 同儕課業輔導助理：由授課教師或相關單位推薦本校具課業輔導能力之

在校生擔任。 

(五) 每學期須參加校內教學助理說明會與培訓活動（至少一場），若無故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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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次學期不予續聘。 

(六) 每位學生每學期每類最多申請 2門。 

五、 教學助理申請與審查作業另訂審查作業原則辦理 

(一) 每學期開學前由教務處試算當年度經費後公告。 

(二) 審查原則如下 

1. 游泳課優先補助，且達 60人以上可優先同意補助 2位。 

2. 大班課程 75人(含)以上同意優先補助。 

3. 鼓勵教師推廣數位課程學習，提出數位TA建置數位教材可考慮優先補助。 

4. 教務處統籌收件後優先排序(1)游泳課 (2)大班課程 75人(含) (3) 數位教

學助理，之後補助優先序尊重各院請 7系 4所與通識教育中心自行排序後

進入審查會議，由審查委員決議。 

6. 補救教學助理將配合期中預警作業，公告補救教學助理之申請並審查 

7. 同儕輔導為專案申請，需事先提出需求後由教務處審查。 

8. 配合教育補助助計畫執行且符合計畫精神課程優先補助。 

(三) 由教學業務暨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成立之審查小組審查，由教務長

擔任召集人，本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另邀集校內代表擔任審查委員。

審查結果由本中心公告之。請於審查結果公告後一週內繳交相關申請資

料，逾時視同放棄。 

(四) 教學助理經核定後需簽訂「教學助理勞動契約」，教師如中途欲更換教學

助理需提前 5天告知學生與本中心。 

(五) 已獲課程教學助理補助課程不得再申請補救教學助理。 

 

六、 經費來源及薪資 

(一) 所需經費由本校相關經費或其他相關獎補助計畫經費支應。 

(二) 時薪需符合勞動部基本時薪，每學期另行公告實施。 

(三) 時數限定說明表列 

助理類別 時數限定 

課程/數位 

教學助理 

每學期聘期為 12週，總時數 45小時（含）

為上限（含）。 

補救教學助理 每學期聘期最多為 8週。總時數不得超過

25小時（含）。 

同儕課業輔導助理 每學期每門課輔導 20小時（含）為上限或

專案課程分配。 

 

(四) 教學助理需每月底日繳交當月「教學輔導紀錄單」(因預算為年度經費，

12月份需於第 2週繳交)，需授課教師簽名確認。按月依實際輔導時數核

發薪資。 

(五) 教學助理同一輔導時段不得重複支領其他工讀金/工作費，如經調查發現

屬實，應視實際工作內容支領，並取消當學期教學助理資格。 

(六) 若因課程需要，經專案簽准後得配合協助授課教師之課程進行調整發

放，但不得超過該學期所核定總額之上限。 

(七) 教學助理納入勞健保之事宜，統一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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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教學助理考核 

(一) 教學助理應落實輔助教學之精神，確實支援教學。（補助期間未按時繳交

「教學輔導紀錄單」達 2次以上則予以停聘，並取消該課程補助資格）。 

(二) 教學助理應於學期結束前(依公告)完成「教學助理成果報告」並繳交至本

中心。 

(三) 本中心於學期結束後，根據成果報告、教學助理實際出席學校舉辦說明

會及培訓活動參與情形，評估受補助課程之實施成效，以作為未來補助

相關課程之參考。 

 

八、 實施與修訂 

(一) 教學助理相關規範依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益保障指

導原則」辦理。 

(二)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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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相關附件如下： 

 

(附件 1) 國立體育大學教師申請教學助理申請書 

(附件 2) 國立體育大學教學助理勞動契約 

(附件 3) 國立體育大學助理基本資料 

(附件 4) 國立體育大學教學輔導紀錄單 

(附件 5) 國立體育大學助理成果報告 

 


